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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县文联），为正科级参公单位，列入群体团体机构序列。
（二）核定县文学艺术联合会全额预算参公编制3名，其中设专职主席1名，副主席1名。
（三）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的主要职责：
1.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2.培养文艺人才。重点抓好文学、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人才的培养,并配合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培养好音乐、舞蹈、戏剧、编导方面人才。
3.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坚持文联工作以抓创作为中心,唱响先进文化的主旋律，抵制和清除文化垃圾，推出文学和各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
4.负责对全县文学艺术团体的领导、管理、组织、服务工作。
5.组织会员间的交流活动和调查研究，推动各团体会员积极开展各项文艺创作活动，统筹各团体会员的有关事宜。
6.接受上级文联的指导，开展县内外文艺团体及文艺界人士的友好往来。
7.加强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同文艺界的沟通和联系。
8.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二、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7年年度预算资金总额15.69万元，当年财政拨款15.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09万元，项目支出6.6万元。
三、整体绩效目标
1、计划完成基本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百；
2、计划完成“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经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八十；
3、计划完成会议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九十；
4、计划完成文艺创作保护及书画摄影展览经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九十；
5、计划完成县作协、美协、书协、民协、歌协等协会经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八十；
6、计划完成文艺家“三下乡”活动经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九十；
7、计划完成文联业务经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八十；
8、计划完成公务接待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八十；
9、计划完成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八十；
10、计划完成培训费项目支出预算金额的百分之八十；
四、整体绩效指标
（一）业务指标
1、所有业务目标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上级文件依据充分，目标明确有详细计划，且目标设置有相关依据支持。
2、保障基本支出的正常运行，工资福利支出及个人和家庭补助金额符合有关规定。“三公”经费严格执行支出范围与标准，与上年相比（剔除不可控因素）不超过上年同期；文艺家“三下乡”活动经费项目、文艺创作保护及书画摄影展览经费项目等重点支出项目在其范围和标准中严格执行。
3、各项目的专项资金做到高效使用，项目完成后的效益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85%以上。
4、对全年的绩效目标进行跟踪管理，对绩效目标的质量把关，对违规、不合理处理予以及时改正。
5、合理使用预算资金，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财务指标
1、各项资金按计划到位率达到100%。
2、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杜绝虚列（套取），支出依据不合规，截留、挤占、挪用、超标准开支等现象。实际支出与预算申报相符。
3、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资金使用等制度和程序健全，并在实际运行中能得到有效执行。
4、相关的会计信息记录真实、准确、规范，能完整的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相关的会计资料能及时提供，资金使用后及时入账。
5、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健全、完整、合法，制度能有效执行，资产有专人妥善保管，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占有固定资产总额95%以上。



